
[文章编号]1006一1509一(2010) 04一054一07

古巴青少年保护法律体制论纲
倪 铁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 上海 200042 )

=摘要 >在古巴 , 5宪法 6确立了青少年权利保护的基本框架 , 以 5青少年法典 6为中心建立起一系列青少年保护法
律体制 "以宪法的相关规定为中心 , 形成了青少年政治权利保护法律体制 ;以 5家庭法典 6的相关规定为中心 , 形成了青

少年家庭权利保护的法律体制 "青少年的劳动权 !休息权 !健康权等则通过劳动法律 !社会保障法等得以保证 "古巴还
建构起一整套的教育法律体制 , 以保障青少年受教育权利的落实 "古巴青少年保护法律体制存在着政治色彩浓 !重义务
轻权利 !缺乏执行性的不足 "

l关扭何>古巴;青少年保护;青少年法典 ;权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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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共和国在青少年权益保护方面独树一帜 , 其1976年宪法确立了青少年保护体制的基本

框架 , 同时颁行了 5青少年法典 6等众多专门性法律 ! 法规以及法令 , 规定了保护青少年权益

的相关法律制度 "同时 , 废除一切同 5青少年法典 6相抵触的法令和规定 " [l1 目前 , 古巴业已

形成了一个以宪法为基石 !相关法律规范为补充的在青少年保护相关规范体系 "其中 , 1978年

6月通过的 ((青少年法典 6最为集中规定了对二十岁以下青少年权利保障的各项制度 , 它构成

了古巴青少年权利保护体系的制度核心 "l2]

一 !, 少年保护体制的宪法框架
古巴现行宪法也是古巴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宪法 , 颁布于1976年2月 " 1992 年7月 ! 2002

年6月26 日 , 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通过修正案对宪法进行修改 "宪法在第一条中宣称古

巴是 /一个工人 !农民以及所有其他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社会主义国家 0 " [3J其青少年保护制

度也带有浓烈的社会主义色彩 , 其宪法中涉及青少年保护相关条款构成了保护体制宪法框架 ,

主要包括 :

首先 ,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以及运作体制 "根据197 6年古巴共和国宪法的规定 , 国家对共产主义

青年联盟提供制度支持 "宪法第6条规定: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一一先进青年的组织 ) 在党的领导

下管理培养本组织成员成为未来共产主义者的工作 , 并利用介绍青年参加学习 !参加爱国主义的 !

劳动的 !军事的 !科学 的以及文化的活动等方法 , 推动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一代 "同时 , 国家

承认 !保护和袁粼动大学生联合会 ! 中学生联合会 !古巴少先队联盟 " ( 5宪法 6第七条 )

其次 , 青少年劳动和学 习权利平等的制度 "第8条规定 , 社会主义国家 : 作为人民的政权

并为人民服务 , 它保障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男女有可能得到工作 , 促使其为社会作出贡献并满足

他们个人的需要 ; 一切失去工作能力的人都有适当的生存条件 ; 一切病人都能得到医疗服务 ;

所有的儿童都有可能上学 !得到营养品和衣服 ; 任何男女青年都有机会接受教育 ; 所有的人都

有机会受教育 ! 学文化 !参加体育运动 "

再次 , 青少年家庭权利保障的制度 "宪法第三章专门规定了家庭基本法律关系 , 明确规定

国家保护家庭 ! 母性和婚姻 "夫妻具有绝对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 必须共同努力关心维护家庭 ,

全面教育子女 "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平等的权利 "取消由于出身证件所设的任何限制 "

不承认出生的差别 ; 不承认出生证登记的父母公民权的差别以及有关家庭出身的任何文件所记

载的父母公民权的差别 "国家保证通过有关的法律手续确定和承认父子关系 "父母有抚养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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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女 !帮助他们维护其法定利益以及实现其正当志愿的义务 , 并且也有义务在教育子女并使

其全面成长为能为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 !受过训练的有用的公民 "子女一方 , 有尊敬自己父母

和扶养父母的义务"

最后 , 青少年接受系统教育的制度 "教育是国家的职能 , 保证对新的一代进行共产主义

教育并培养儿童 !青年和成年人参加社会生活; 教育是免费的"宪法第五章要求各种国家机关

从幼年就根据人人平等的原则教育一切公民"国家宣布革命取得的神圣权利 , 一切公民按照此

项权利 , 不分种族 !肤色 !性别和民族成分 , 可以在面向所有人的国立学校中学习 !享受从小

学直到大学的教育 ; 设立幼儿园 !保育院 , 并努力为实现平等权利创造一切条件 "l2] (P1 62 一

163 ) 同时 , 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儿童和青年是全社会的义务"家庭 !学校 ! 各种国家机关和
群众性的社会团体有责任特别注意儿童和青年的全面发展 "

二 !, 少年政治及家班权利的保阵体制

古巴共和国关注青少年的政治活动和家庭生活 , 通过保障青少年选举权 !结社权等政治权

利 , 使其积极参与政治生活; 通过保障青少年父母的亲权 , 使青少年获得较好的家庭环境 "

青少年享有宪法规定的选举权 !结社权等一系列政治权利 "一方面 , 5宪法 6和 5青少年

法典 6都规定了青少年公民的选举权: 16 岁以上青年在一切选举和全国大选中享有选举权 "青

年在上述年龄或超过18 岁时 , 可以分别被选为地方人民政权机关代表或人民会议代表 , 从而积

极参与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 , 参与制定代表国家意志的宪法 "另一方面 , 青少年公民有权进行

结社 "国家准许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何赛 #马蒂先锋队 !高中学生联盟 !大学生联盟代表全体

青年或分别代表儿童 !青年和各班学生 , 办理下属各项事宜: (l) 在教育 !职业 !军事 !文

化 !体育 !娱乐等各项活动中 , 谋取组织成员的利益; (2 ) 努力改善青少年的生活; (3 ) 讨

论有关青少年的法规; (4 ) 发表决议 , 赞同国家通过的有关青年的基本法规和措施 "国家对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和少先队每年拨给预算 , 充作他们的政治 !文化 !体育 !娱乐 !研究和其他

活动的经费 "为了保证青少年政治权利的实现 , 相关法律明确规定: 有关青年政策所负担的任

务 , 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机关为带动青少年全民发展 , 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及其

有关的群众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保持适当的关系 "

在 5宪法 6所确立的保全青少年家庭权利框架的基础上 , 5家庭法典 6为中心的规范构建

起了一个青少年保护的家庭法体系 "古巴在1975年2月14 日, 第1298号法律的 5家庭法典 6付诸

实施 "这部法典使家庭法从旧民法典中分离出来的 , 对父母子女关系作出了规定 "新法典废除了

见诸于旧的法规中对妇女和非婚生子女的歧视 " 5家庭法典 6第65 条至116 条是有关于子女的规

定 "父母负有督促自己子女接受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准则的教育和培训的义务 "子女须尽自己所能

为家庭事务出力的义务 "未成年子女受其父母亲权的约束 , 亲权由父母共同行使 "父母事实上的

分居并不影响共同亲权 , 但在这种情况下 , 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应裁决给配偶一方承担 "在准予

离婚时 , 法院应做出有关亲权和监护的命令 " 5家庭法典 6第12 1条至13 6条规定了抚养义务 , 配

偶 !父母子女 , 以及兄弟姊妹 , 如果其中有人由于年龄或能力方面的缘故不能自谋生计 , 彼此应

承担抚养义务 , [2] (P1 94 ) 这在一定程彦 卜保证了青少年能够获得较好的成长条件 "

三 !, 少年劳动及医疗保陈的法伸体制

古巴将劳动视为青少年的义务 , 并通过相关法律规定青少年劳动的时间 !待遇 !休假等各

项权利 "同时 , 也建立较为系统的社会保障体制 , 以保障公民的健康权 "

((青少年法典 6第四章对青年参加劳动和创造性作出了规定 , 主要确立以下几项劳动法律

体制 : 第一 , 规定了青少年劳动义务以及就业安排制度 "青少年达到劳动年龄而又未能在国民

义务教育制度编制内 , 则有义务参加劳动 "国家为这些青少年安排就业机会 !依照本人的能力

和国民经济的需要进行分配 "走向劳动生活 , 对青少年来说是一件大事 , 对劳动集体来说 , 也

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大事 "管理当局应支持共产主义青年团联盟和工会为隆重庆祝上述安排而努



力 , 管理当局还应委托最优秀工人协助培训青少年 "安排青少年参加劳动时 , 要给他们制定纪

律和工作守则 "原则上 , 上述安排能够在具有圆满地完成工人职责所需要的知识的技术工人和

中 !高级技术工人得以安排妥当之后进行 "中 !高级技校毕业生的分配 , 按照部长会议通过的

准则和手续制定的年度计划进行; 国家和行政机关领导必须按照现行规定 , 将毕业生直接安排

到指定的工作岗位上; 青少年如掌握中 !高级工匠水平的知识 , 则应履行参加指定的工作和法

律所规定的社会服务工作的义务 "

第二 , 5古巴共和国青少年法典 6对青年妇女劳动者也做了特殊规定 , 保障青少年男女劳

动权利的平等实现 "社会和国家为妇女提供了适当的培训 !学习, 以取得劳动进步 !提高"这

样 , 青年妇女就应当进一步参加有益于社会的劳动 , 为逐步投入一切社会活动而努力"国家促

进和支援政治 !社会 !群众组织的工作 , 以便不断提高青年妇女的培训水平 , 使她们能够在同

男人一样对社会生活负起更大的责任 , 并在男女平等的条件下参加工作和集体活动 "经过培训

的青年妇女参加劳动之后 , 就能够完成将她在受教育中得到的积累还给社会的任务 "国家和行

政机关把她们当作工人分配工作时 , 应考虑她们的家庭情况 , 以免在参加或退出劳动生活时产

生拖延现象 "

第三 , 在青少年劳动者的报酬分配方面 , 遵循 /各尽所能 , 按劳分配 0 的社会主义原则 "

为了刺激他们争取更高水平的生产效率 , 掌握更高的技术 , 青少年依据自己付出的劳动 , 领取

一份劳动报酬 "
第四 , 社会和国家要关心残疾青少年的成长 , 不为其缺陷所阻挡 , 给他们安排有利于生

产 !有利于社会的力所能及的工作 , 并组织他们参加社会活动 "

第五 , 国家建立起了针对青少年的医疗和退伍军人安置等社会保障制度 "国家为青少年提供

必要设备 , 能够治疗慢性疾病 "卫生部各单位为上述目的 , 应与学校和政治 !社会 !群众组织相

互协助 " 5青少年法典 6特别规定了军人复员转业制度 , 为退出现役的青年提供社会保障"革命

武装部和内务部 , 应定期报告复员军人的人数及其头衔 , 便于劳动中心给他们安排工作 "

同时 , 通过颁行诸如第1100 号法令等社会保障立法 , 古巴建立起了城乡一体适用的免费医

疗体制 "古巴于1963年通过第110 0号法令 , 颁布了第一部社会保障法 , 建立了免费医疗和免费

教育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 "[4] 2009年 , 古巴实施新 5社会保障法 6 , 进一步完善了全民终身

免费医疗体制 "全国不分城乡 , [5] 医疗待遇人人平等 , 一切费用由国家负担 "l6]政府为青少年

提供了优质的免费医疗 , 国家给青少年安排享受预防疾病 !医疗 , 为重返工作岗位的疗养和医

疗 "卫生部各单位得到学校和政治 !社会 !群众组织的协助 "政府为青少年提供免费医疗 , 社

区医院和中心大医院都设立了儿科 "婴儿出生后 , 为了保证新生儿健康 , 新生儿要接种13 种疫

苗 , 疫苗的注射也是免费的 "[v] 2005年 , 古巴儿童死亡率为5.9% , 为世界最低国家之一 "[s]在

古巴富有特色的家庭医生体制的承托下 , 病有所医 , 161 古巴青少年体魄健康 , 在多项国际体育

竞技中获奖 "

四!, 少年受教育权利的综合保护休制

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胜利后 , 不论性别 !收入和种族 , 公民都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 "101古

巴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超过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 , 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教育的快

速发展得益于一系列青少年受教育权利的法律保护体系 "

卡斯特罗新政权建立之初 , 即宣布新政府将为全体公民 (主要是青少年 ) 提供免费和平等

的教育 !平等的就业机会和职业训练等 "新政府不久即着手改革旧教育 , 建立新体制 "[1011 959

年9月 , 古巴政府颁布了 5教育改革法 6 , 宣布古巴将实行小学义务教育 "政府宣布1961 年

为 /教育年 0 ¹; 并于1961 年6月颁布了 5教育国有化法 6 , 宣布古巴的教育是公共的和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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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教育工作应由国家负责" 5教育国有化法 6规定教育是全体古巴人民平等享有的权利 "从

此 , 古巴政府接管了所有私立学校 , 并将教育同教会分离 , 对全体国民实行免费教育 , 从根本

上解决教育平等问题 "1962 年2月 , 政府还颁布了 5大学改革法 6 "1976年的宪法规定: 不管

年龄大小 , 所有公民都有权接受教育; 该法第8条规定: 所有孩童必须上学 , 所有青年人不得

被剥夺接受教育的机会 , 所有公民都有权进行科研 !接受文化熏陶 !进行体育学习"到了八十

年代中期 , 所有层次上的教育都是免费的 , [1 .l而且男女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¹

在古巴教育法律体系中发挥着最重大作用的 , 莫过于1978年颁布的 5青少年法典 6 "该法

典把教育定位为 /人们享有的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0 , /这项伟大的教育事业 , 体现了革命人道

主义和革命阶级的特色 0 ( 5青少年法典 6第十二条 ) "古巴 5青少年法典 6明确规定: 社会

主义国家对青少年进行综合性教育 "因此 , 国家应发展教育事业 , 在青少年中培养读书和学习

的良好习惯 , 教育他们树立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 , 满足他们文化生活上的兴趣和需要 , 安排适

应青少年的体育运动 !健康的娱乐 !休息和消遣 , 特别关心他们的健康 "双亲和教员都负有责

任来保护入学的青少年"国家应通过地方人民政权机关 , 为学习差或者脱离国民义务教育制度

的十三岁到十七岁的少年 , 开办可享有更多奖学金或职业训练的特种学校 ( 5青少年法典 6第

三十条) "古巴青少年受教育权利保障的法律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具体制度设计上:

第一 , 通过法律规范 , 建立青少年义务教育制度 "适合国民义务教育制度规定的青少年 ,

必须坚持学习直到走上岗位或为社会生活做准备 , 才能宣告训练结束 "在履行这项过程中 , 失

败或无故放弃学习, 都将被看作是一种过错 (de m eri :) "以法律规定青少年应进入国民教育制

度组成部分的学校学习时期 , 并规定义务教育的年龄及其程度 "上高中是社会对青年的重大评

价 , 更是青年对工人阶级和革命所承担的义务 ( 5青少年法典 6第二十五条 ) "青少年依照法

律的规定负有参加学习的义务 , 并得学完一般基础教育"青年学完基础教育之后 , 根据学习成

绩 !政治态度和社会表现 , 可以在大学预备学校 !工业中心和其他专业学校继续学习"青年进

人下朴中心 , 是工人阶级得以不断发展 !壮大的保障 , 社会将予以鼓励和高度评价 "

第二 , 青少年受教育方面的权利义务得以法定化 "首先 , 它以法律条文的形式 , 对青少

年学生的义务做了规定 "青少年学生的义务如下: (l) 为争取教育工作上的最高成就 , 尽一

切努力掌握知识 , 提高技术; (2 ) 经常保持诚实的态度 , 积极克服在考试和其他教育过程中

的违法行为 ; (3 ) 遵守自己所在学校的校规 ; (4) 守纪律 , 重团结 , 爱惜社会财产和教学器

具 , 学生制服的穿戴要整齐; (5 ) 及时完成学习任务; (6 ) 提高文化 !政治思想和美学的水

平; (7 ) 维护社会秩序和正规教育 , 热爱双亲 , 尊重教师 !教授和长辈; (8) 履行生产劳动

和同其他劳动过程有关的作业的定额 (N o R M A工) "

其次 , 学校和校长的责任法定化 "校长在其工作计划里 , 必要时在青年 !少先队组织的

协助下 , 应为学童或学生安排包括政治 !思想 !科学爱国 !军事 !艺术 !文化 !体育和娱乐在

内的活动 ( 5青少年法典 6第三十四条 ) "学校向学生公布学习计划及其内容和学习目标 "校

长对上述公布负责做到家喻户晓 , 并要获得政治组织和学生 ! 少先队组织对这项工作的支持

( ((青少年法典 6第三十五条 ) "

第三 , 建构起独特的教育体系和教学内容 "古巴学校体系由六部分构成: 由十二或十三年

级组成的普通教育º ! 与高中相平行的职业技术教育; 主要为在职人员提供继续学习机会的成

¹男女具有同样的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义务"在古巴的高等教育中, 女生占多数 "se e M ax A zi / i, El sie D ea l, /c ub an
s o c ia lism in a N e w e e n tu ry , . , u n iv e rsity P re ss o f F lo rid a , 2 0 0 4 , p .9 6 .

"在普通教育中, 学生在校日的学习时间是相当长的 , 从早上穴点半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半"傍晚的时段被划分为家庭作
业 !社会活动和整理个人事务等三个时段 "学生自己照料自己"学生们在周日时候才有空组织体育活动 , 或者与亲友会面游
玩 "see Leo H uberm an , paulM . sw eez叭 /soeialism in C uba0 , M onthly R eview Press, 2969,p36.



人教育 !主要面向问题学生提供机会的青年教育 !为残疾学生提供的特殊教育和大学高等教育

¹ " 古巴建立了完整的道德教育 !法制教育 ! 思想政治教育和体育制度 "特别关心学生树立科

学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高尚品德; 教育工作者对青少年树立共产主义高尚道德负有重大使命 "

他们是经过慎重选拔 !训练出来的 , 必须以身作则从事教育事业 "青少年须在行动表现上养成

最良好习惯 , 教育工作者在这方面负有帮助的主要责任 "

第四, 古巴形成了相对成熟的青少年职业教育制度和特殊教育制度 "首先 , 培养职业能

力; 少年从入学前教育到初中培养对职业的兴趣 , 将对他们适当选择国家所需的职业奠定基

础 "少年宫和学校俱乐部的基本任务是: 合理组织少年参加职业训练 , 并给他们安排娱乐活

动 , 让他们做好社会生活的准备"少年共同爱好的俱乐部应根据他们自己的选择 , 按照经济和

防卫基础部门的需要 , 指导少年的职业训练 "国家机关应出面提供上述活动所需要的器材和技

术援助 ( 5青少年法典 6第四十条) "科学 !文化 !教育 !生产 !服务和防卫等部门的国家机

关 , 应出面指导学生选择职业 , 使他们的专业选择能够同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防卫的需要结合起

来 ( 5青少年法典 6第四十一条) "

其次 , 建立起古巴独特的就业和进修制度 "工业中专毕业生是劳动力的组成部分 , 他们还

要进修那些为工人举办的大学课程 "学习成绩出类拔萃 !品行优良的毕业生 , 不必立即就业 ,

可以继续进修高等教育课程 ( ((青少年法典 6第二十六条) "同时 , 根据工作态度 !工作成绩

和社会需要 , 青年工人可以在技校 !中专或大学进修 , 并得以享受为其进步 !提高所提供的优

越条件 ( 5青少年法典 6第二十七条 ) "根据古巴的 5专业培训法 6 , 职工的技术培训由工会

负责 , 工会负责提高职工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技术素质"112]

兴办特种教育 "国家应特别注意发展为残疾儿童或盲哑儿童所办的特种学校 , 使他们能

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 尽可能做到生活自理 , 争取成为社会成员之一 ( 5青少年法典 6第

二十九条 ) "国家设立特别中心 , 教育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或者有预备犯罪迹象反映的未成年

人 , 并特别慎重地对待他们"对上述未成年人 , 为使他们能够重返工作岗位 , 在上述设施实行

一般监护 ( ((青少年法典 6第一一四条) "全国现有71 所收留有不良习气青年的学校 , 由教育
部主管 , 除了正常课程外 , 还配备心理学家 !社会学家对他们加强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古巴

还设有13 所再教育中心 , 由内务部主管 , 主要收容有轻微犯罪行为的十六岁以下的少年 , 集中

住宿 !管理 , 强化教育 , 委员会对这两类学校定期进行检查和指导 "

第五 , 为了保障青少年的受教育权利得到全面实现 , 也为了促进青少年的学习和科研的积

极性 , 古巴建立起了一整套教育奖励制度 "首先 , 奖励形式多样化; 教育部和高教部对最优秀

的学生 , 根据学生组织和工会举办的竞赛成绩 , 依照下述办法予以鼓励; (l) 对最优秀学生

给予进入其所选定的专修院系以优先权 ; ( 2 ) 对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 , 给予毕业后继续研究

的机会; (3 ) 发给特级奖学金 ( 5青少年法典 6第二十八条) "

其次 , 建立教育奖学金制度 "国家以经济 !社会原因和特殊进修的需要 , 以及坐落或地理

位置为理由维持一种范围广泛的奖学金制度 ( 5青少年法典 6第三十一条 ) "学生享受奖学金
是一种鼓励 , 也是重大的委托 , 他们更有义务遵守各自学校的校规 ( 5青少年法典 6第三十二

条 ) "

第六 , 古巴贯彻 /以劳动教育人 0 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 , 建立了劳动实习制度和假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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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在普通教育体系中, 初级教育有六级 , 基础高中教育有三级 , 大学预科形式的中等教育有四级 "se e Ja m es D .R ud ol ph,
/ C u b a , a eo u n try stu d y 0 . D e p a rrm e n t o f th e A rn ly , 19 8 7 ,p 7 7 .

º法学院的学生被要求上午到司法部从事有关业务, 在他们的大学四年中, 他们得在人民法庭中充当法律顾问的角色"
s ee Jam e, D . R u d olp h , /C u b a, a eou n try stu dy 0 .D ep artm ent o f th e A rm y,29 87,p .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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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制度 "首先 , 建立了学生的劳动实习制度 " 在保育 !艺术 !体育学校和技术 !职业学校以

及在高中班学习的青年 , 为工作实践将分别进入生产 !教育 !服务中心 "企业和有预算的单位

(u M T ) , 为照顾大专院校学生的实习安排及其任务的实现 , 应与学校青年签订劳动合同 ,

规定对口的工种 ( 5青少年法典 6第三十七条) "使用这些学生劳力的国家机关的行政单位 ,

要为改善劳动组织 !监管生产效率 , 并在工会的支援下帮助青年养成劳动习惯而努力 "在上述

工作中 , 学生有义务积极提高生产效率 , 爱惜材料资源 , 遵守劳动纪律 ( 5青少年法典 6第

三十六条 ) "

其次 , 完善了青少年学生的假期劳动制度 "已经达到劳动年龄的青年 , 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

和可能 , 在假期可以主动地自愿参加劳动 , 并领取一定的报酬 "根据上述规定 , 必须制定工作中

的安全 !卫生准则 , 在承认有关经济部门优先权的同时 , 应给学生安排对口的工种 ( ((青少年法

典 6第三十八条 ) "利用上述假期劳动力的行政当局 , 基本上是青年组织所领导的雇用小组 , 它

在任何场合下 , 都必须在学校开学前七天结束劳动 ( 5青少年法典 6第三十九条 ) "

第七 , 建立少年设施 , 并健全相关制度 "少年设施应为保证全面保护学龄儿童的机构 , 并

i限过该些设施提高少年的能力 , 使他们能够度过与环境 !家庭和一般社会有密切关系的幸福的

少年时代而奋斗 "少年设施特别关心本设施职员的进步"为达到此项目的 , 对加强少年的体育

和智育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国家保护在少年设施而尚未入学的少年 , 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内

容之一 "这也就有可能赢得劳动妇女的协助 , 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 这也有助双亲增加家庭收

入 , 从而使这些设施得以维持下去"

学校是教育的基本场所 , 其工作要适应社会发展 !科学教育的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

要 , 为学生树立共产主义高尚道德作出决定性的贡献"社会特别是家庭和教育部 !地方人民政

权机关以及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有关的机关 !设施 , 都有义务监视青少年在国民义务教育制度

学校上学的情况 "同时 , 这项任务的实施 , 也应当得到政治 !社会 !群众组织的支持 "

五 !结语

总体而言 , 古巴共和国保护青少年的政治权利 !家庭权利 !劳动权利 !受教育权利等 , 并

通过一系列相关法令 , 力图构建富有特色的青少年保护法律体制"它在青少年健康权保护 !受

教育权保护等方面的体制构建较为完备 , 甚至超过了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制度设计 "但是 , 受制

于特定的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因素 , 以及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 , 其青少年保护法律制

度也带有一些缺陷 "

第一 , 青少年保护法律制度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 "古巴非常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

甚至将之写入 5青少年法典 6 : /国家因青少年的政治思想修养的需要 , 特别注意马克思列宁

主义教育 "鉴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品德的教育 , 已经成为全国性的事业 , 青少年负有义务加深这

个科学世界观得 (对任何学习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 ) 的学习, 并坚持符合这一原则的态度 " 0

( 5青少年法典 6第三十三条 ) 即使青少年法制教育 , 也要进行政治意识灌输 , 如该法典第二

章 /青少年时期树立共产主义道德 0 的第七条规定 /社会在向青年一代灌输社会主义道德的概

念和原则的同时 , 应特别强调宪法和其他基本法规的知识教育 , 以便使青少年尊重这些法律所

体现的新经济 !社会的现实 , 并为大家遵守社会主义法制作出贡献 0 "[l3>该法典指出: 教育青

少年树立共产主义作风是工人阶级的光荣任务; 在教育过程中 , 必须把对他们的精神 !物质奖

励 , 当作社会对他们的努力成果的承认而正确地加以结合起来 "

第二 , 青少年保护法律制度带有 /重义务 0 ! /轻权利 0 的倾向 "如1976年古巴宪法规

定 , 劳动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义务和光荣的事业 "在工业 !农业 !技术 !艺术活动以及服务业

范围内开展自愿的 !义务性劳动 " 5青少年法典 6则规定 , 青少年达到劳动年龄而又未能在国

民义务教育制度编制内, 则有义务参加劳动 "青少年如掌握中 !高级工匠水平的知识 , 则应履

行参加指定的工作和法律所规定的社会服务工作的义务 "还规定 , 青年年满十六时 , 一律参加



军事服务活动 "相关制度用较多的笔墨设计了青少年在社会活动中所应承担的义务 , 其权利保

护则略显不足 "

第三 , 有些青少年保护法律制度设计缺乏可执行性"如以 5社会保障法 6为基础建立起来

的全民终身免费医疗体制 !教育体制 , 缺乏强有力的经济支撑 , 在古巴现在步履维艰的经济形

势下难以保证其有效落实 "又如 , 5青少年法典 6规定 , 地方人民政权机关 ! 中央机关派驻地

方的机构和公共机关的工作人员 , 负责履行国家对青少年的义务 , 并负责下述各项工作: 为展

开青少年活动 , 保证领导干部的训练和质量; 各个时期的经济规则 , 要包括青年工作项目; 支

持青少年的各组织的工作 , 并向他们报告政府工作情况; 考虑共产主义联盟和少先队代表的建

议和意见 "但在具体落实时 , 强势地位的政府代表能否充分地尊重弱势地位的青少年 , 以及在

多大程度上尊重青少年 , 仍未为可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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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中国未成年人保护十大. 件0扫晓

5月30 日,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公布2009至201 0年度中国未成年人保护十大事

件评选结果 , /中国确立打击拐卖儿童新格局 0 位列十大事件之首 "

据介绍 , 中国打拐新格局有效地预防和惩治了拐卖儿童犯罪 , 包括公安部成立专门打拐

办; 最高人民法院等联合出台意见 , 确立对于儿童失踪 !发现可能涉及儿童拐卖和收买的案

件 , 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即立案的制度 ; 建设和完善全国D N A 数据库 , 对失踪儿童父母和疑似

被拐儿童及时采集血样进行检测 "

入选的十大事件为: 中国确立打击拐卖儿童新格局 !侵权责任法确立学校幼儿园对10 周岁

以下未成年人承担更大保护责任 !教育部预警强调 /见义智为 0新安全教育观 !福建广西等地

50 天内6起孩子被砍案 !福建安溪8名中学生被公职人员缥宿强奸案 !陕西凤翔600 多名儿童因
污染导致血铅超标事件 !广西贺州13 名留守儿童在黑作坊被炸死伤事件 !湖南湘乡校园踩踏致

30 余名学生伤亡事件 !天津无肛女婴被放弃治疗事件 !广西网瘾少年在非法训练营被殴打致死
事件 "

(摘自 5法制日报 6 2010 一06 一01 )

,少犯罪蔺年闷


